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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办资助〔2019〕412 号 

 

 

河南省教育厅办公室 

关于开展 2019 年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 

教育助学项目的通知 
 

各省辖市、省直管县（市）教育局，厅属各有关学校： 

根据《中国教育发展基金会关于开展 2019 年中央专项彩票公

益金教育助学项目的通知》精神，中国教育发展基金会利用中央专

项彩票公益金组织实施了滋蕙计划、励耕计划和幼儿教师资助三个

项目（分配资助人数和额度详见附件 1）。为做好以上项目的评审和

发放工作，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 资助内容 

（一）滋蕙计划 

滋蕙计划奖励对象为普通高中在校在籍品学兼优的家庭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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困难学生，奖励标准为每人 2000 元。 

（二）励耕计划 

励耕计划资助对象为小学、初中、普通高中和中职学校家庭经济

特别困难教师，资助学校因遭受自然灾害、突发事故或重大疾病等原

因造成家庭经济特别困难的教师，资助标准为每人 1 万元。 

（三）幼儿教师资助项目 

幼儿教师资助项目资助对象为幼儿园家庭经济特别困难的幼

儿教师，资助标准为每人 1 万元。 

二、分配原则 

（一）原则上按各地、各学校在校生数和专任教师数确定分配

名额。 

（二）按照国家要求，向连片县、国贫县以及省贫县倾斜分配

名额。 

（三）对以前年度同类资助项目执行中出现问题的市县或学校

调减分配名额。 

三、工作程序 

（一）请按规定程序组织开展相关工作（见附件 2，中央专项

彩票公益金教育助学项目工作程序）。各市县在向所属县区或学校

分配资金时应按照中央精准扶贫的有关要求，重点向贫困地区和贫

困面较大的学校倾斜。 

（二）凡符合滋蕙计划相关要求的普通高中在校学生均可向学

校以书面形式提出申请，并由学生本人如实填写“中央专项彩票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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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金滋蕙计划学生申请表”（见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教育助学项目

工作程序附表）。填写后的申请表上报学校。申请学生必须具备以

下基本条件： 

（1）热爱祖国，拥护中国共产党； 

（2）遵守宪法和法律，遵守学校规章制度； 

（3）诚实守信，道德品质优良； 

（4）家庭经济困难，生活俭朴； 

（5）勤奋学习，积极上进。 

（三）凡符合幼儿教师资助项目或励耕计划相关要求的教师均

可向所在学校提出申请，包括 400 字左右的家庭经济困难情况说明

及相关证明材料。“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励耕计划教师申请表”和

“家庭经济特别困难幼儿教师资助项目申请表” （见中央专项彩

票公益金教育助学项目工作程序附表）的内容要求教师本人如实填

写，申请书、证明材料和申请表一律通过学校上报。申请资助教师

须具备以下基本条件： 

（1）热爱祖国，拥护中国共产党； 

（2）遵守宪法和法律，遵守学校规章制度； 

（3）忠诚党的教育事业，工作认真负责，生活俭朴，诚实守

信； 

（4）家庭经济特别困难。 

（四）“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滋蕙计划学校信息县级汇总表”

“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励耕计划学校信息县级汇总表”和“家庭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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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特别困难幼儿教师资助项目县级汇总表”（见中央专项彩票公益

金教育助学项目工作程序附表），经市级资助部门审核汇总后，于

10 月 10 日前将纸质及电子文档加盖电子签章后发至河南省学生资

助管理中心联想网盘上复核，经省资助中心复核后上报中国教育发

展基金会。 

（五）厅属各有关学校请依据分配名额，按照规定的工作程序，

对申请学生和教师进行资格初审。初审电子版和纸质材料由学校汇

总后于 2019 年 9 月 20 号前上报河南省学生资助管理中心评审。 

除上述具体要求外，其它工作要求请各单位按照《中央专项彩

票公益金教育助学项目工作程序》规定执行。 

联系人：刘合平    电话：0371-65798508（兼传真） 

 

地址：郑州市郑东新区正光路与德厚街交点行署国际广场 E 座

303 房间 

 

附件：1.2019 年河南省滋蕙、励耕和幼儿教师资助项目分配表 

2.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教育助学项目工作程序 

 

 

 

                       2018 年 9 月 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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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教育助学项目工作程序 
 

一、滋蕙计划 

1.资助对象：滋蕙计划的奖励对象为普通高中在校品学兼优

的家庭经济困难学生，重点是建档立卡贫困户家庭学生。 

2.学生申请。凡符合相关要求的普通高中在校学生均可向所

在学校以书面形式提出申请，并由学生本人如实填写“中央专项

彩票公益金滋蕙计划学生申请表”（滋蕙计划附表 1）。填写后的

申请表一律上报学校。 

3.学校审核并将相关材料报送县级部门。相关学校须严格按

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对申请学生资格、条件进行初审。

经初审通过的学生名单必须在校内进行为期不少于 5 天的公示。

公示过程中，如有异议，学校必须及时进行调查、核实，并作出

相应处理。经公示无异议后，由学校填写“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

滋蕙计划学生名单表”（滋蕙计划附表 2）和“中央专项彩票公益

金滋蕙计划学校信息表”（滋蕙计划附表 3），做好建档立卡家庭

学生受奖助统计工作，按有关规定报县级部门审核。 

4.县级部门审核并将相关材料报送省级部门。县级部门对相

关学校上报的材料进行审核，审核通过后，填写“中央专项彩票

公益金滋蕙计划学生名单县级汇总表”（滋蕙计划附表 4）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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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专项彩票公益金滋蕙计划学校信息县级汇总表”（滋蕙计划附表

5），按有关规定报省级部门复核。 

5.省级部门复核并将相关材料及时报送基金会。省级部门对

相关县级部门上报的材料进行复核，复核通过后，填写“中央专

项彩票公益金滋蕙计划学生名单省级汇总表”（滋蕙计划附表 6

mailto:zihuijihua@126.com


 — 8 — 

 

附表： 

滋蕙计划附表 1：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滋蕙计划学生申请表

（2018 年修订） 

滋蕙计划附表 2：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滋蕙计划学生名单表

（2018 年修订） 

滋蕙计划附表 3：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滋蕙计划学校信息表

（2018 年修订） 

滋蕙计划附表 4：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滋蕙计划学生名单县

级汇总表（2018 年修订） 

滋蕙计划附表 5：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滋蕙计划学校信息县

级汇总表（2018 年修订） 

滋蕙计划附表 6：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滋蕙计划学生名单省

级汇总表（2018 年修订） 

滋蕙计划附表 7：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滋蕙计划学校信息省

级汇总表（2018 年修订） 

二、励耕计划 

1.资助对象：励耕计划的资助对象为小学、初中、普通高中

和中职学校家庭经济特别困难教师，重点资助因遭受自然灾害、

突发事故或重大疾病等原因造成家庭经济特别困难的教师。 

2.教师申请。凡符合相关要求的教师均可向所在学校以书面

形式提出申请，并由教师本人如实填写“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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耕计划教师申请表”（励耕计划附表 1）。填写后的申请表一律上

报学校。 

3.学校初审并将相关材料报送县级部门。相关学校须严格按

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对申请教师的资格、条件进行初审，

并将初审通过的教师申请材料报县级部门进行评审。 

4.县级部门评审并将相关材料报送省级部门。县级部门对相

关学校上报的教师材料评审后，必须在所在地区和教师所在学校

进行为期不少于 10 天的公示。公示中，如有异议，县级部门必须

及时进行调查、核实，并作出相应处理；经公示无异议后，由县

级部门填写“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励耕计划教师名单表”（励耕计

划附表 2）和“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励耕计划县级部门信息表”（励

耕计划附表 3），按有关规定报省级部门复核。 

5.省级部门复核并将相关材料报送基金会。省级部门对相关

县级部门上报材料进行复核，复核通过后，填写“中央专项彩票

公益金励耕计划教师名单汇总表”（励耕计划附表 4）和“中央专

mailto:ligengjihua@126.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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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10 个工作日内按每人 1 万元的标准发放到每位受资助教师手

上，并组织教师签收。有条件的县级部门可将发放仪式的影像资

料及典型受资助教师的文字材料直接邮寄我会。 

8.学校建立项目档案备查。各相关县级部门均要建立励耕计

划受资助教师档案，由受助教师本人签字的签收单一律要造册登

记并保存 3 年以上，以备我会和有关部门检查。 

9.受助教师名单调整。在受资助教师名单上报之后，个别学

校如发生拟受资助教师离职等情况，相关学校应按前述规定的程

序，重新确定拟受资助教师，并将拟替换的教师名单以及替换原

因，分别报送县级部门和我会，经我会批准后方可替换。 

 

附表： 

励耕计划附表 1：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励耕计划教师申请表 

励耕计划附表 2：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励耕计划教师名单表

（2018 年修订） 

励耕计划附表 3：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励耕计划县级部门信

息表（2018 年修订） 

励耕计划附表 4：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励耕计划教师名单汇

总表（2018 年修订） 

励耕计划附表 5：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励耕计划县级部门信

息汇总表（2018 年修订） 

三、幼儿教师资助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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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资助对象：幼儿教师资助项目的资助对象为经县级以上

（含县级）教育行政部门审批设立的各类普惠性幼儿园家庭经济

特别困难教师，重点资助因遭受自然灾害、突发事故或重大疾病

等原因造成家庭经济特别困难的教师。 

2.教师申请。凡符合相关要求的教师均可向县级部门以书面

形式提出申请，并由教师本人如实填写“家庭经济特别困难幼儿

教师资助项目申请表”（幼儿教师资助项目附表 1）。填写后的申

请表一律上报县级部门。 

3.县级部门评审并将相关材料报送省级部门。县级部门收到

教师申请表后，须严格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对申请教

师的资格、条件进行评审。经评审通过的教师名单必须在本县（区、

市）进行为期不少于 10 天的公示。公示中，如有异议，县级部门

必须及时进行调查、核实，并作出相应处理；经公示无异议后，

由县级部门填写“家庭经济特别困难幼儿教师资助项目教师名单

表”（幼儿教师资助项目附表 2）和“家庭经济特别困难幼儿教师

资助项目县级部门信息表”（幼儿教师资助项目附表 3），按有关

规定报送省级部门复核。 

4.省级部门复核并将相关材料报送基金会。省级部门对相关

县级部门上报材料进行复核，复核通过后，填写“家庭经济特别

困难幼儿教师资助项目教师名单汇总表”（幼儿教师资助项目附表

4）和“家庭经济特别困难幼儿教师资助项目县级部门信息汇总表”

（幼儿教师资助项目附表 5），并将电子文档发送至我会邮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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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unyujihua@126.com，经我会确认后再将纸质文档邮寄至我会。 

5.基金会终审并拨付项目资金。我会收到报送的材料后，对

上报的教师名单进行终审，并在确定最终受资助教师名单后的 15

个工作日内，将资助款直接核拨至相关县级部门。 

6.县级部门发放资金。相关县级部门收到资助款后，必须在

10 个工作日内按每人 1 万元的标准发放到每位受资助教师手上，

并组织教师签收。有条件的县级部门可将发放仪式的影像资料及

典型受资助教师的文字材料直接邮寄我会。 

7.学校建立项目档案备查。各相关县级部门均要建立幼儿教

师资助项目受资助教师档案，由受助教师本人签字的签收单一律

要造册登记并保存 3 年以上，以备我会和有关部门检查。 

8.受助教师名单调整。在受资助教师名单上报之后，个别县

（区、市）如发生拟受资助教师离职等情况，相关县级部门应按

前述规定的程序重新确定拟受资助教师，并将拟替换的教师名单

以及替换原因报送我会，经我会批准后方可替换。 

 

附表： 

幼儿教师资助项目附表 1：家庭经济特别困难幼儿教师资助

项目申请表 

幼儿教师资助项目附表 2：家庭经济特别困难幼儿教师资助

项目教师名单表（2018 年修订） 

幼儿教师资助项目附表 3：家庭经济特别困难幼儿教师资助

mailto:runyujihua@126.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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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县级部门信息表（2018 年修订） 

幼儿教师资助项目附表 4：家庭经济特别困难幼儿教师资助

项目教师名单汇总表（2018 年修订） 

幼儿教师资助项目附表 5：家庭经济特别困难幼儿教师资助

项目县级部门信息汇总表（2018 年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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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南省教育厅办公室     主动公开    2019 年 9 月 4 日印发 

 


